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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預算經常、資本門劃分標準
常見歲出資本門

1. 用於購置土地(地上物補償、拆遷及整地等費用)及房屋之支出。

2. 用於營建工程之支出(含規劃設計費、工程管理費及電梯空調等
附屬設備費)。

3. 用於購置耐用年限2年以上且金額1萬元以上之機械設備、資訊
軟硬體設備、運輸設備(含車輛所需之各項配備及貨物稅)及雜
項設備之支出。

4. 各級學校圖書館及教學機關為典藏用之圖書報章雜誌等購置支
出與其他機關購置圖書設備之支出。

5. 取得資本資產後，於使用期間所發生能延長資產耐用年限、提
升服務能量及效率之增添、改良、重置及大修等支出。



二. 納入預算與代收代付執行方式

附屬單位預算(地方教育發展基金)

•納入預算
1) 編入年度預算

2) 調整容納

3) 超支併決算

4) 補辦預算

單位預算(教育局、體育處、科教館)

•納入預算
1) 編入年度預算

2) 追加預算

3) 墊付款

4) 動支第二預備金

•代收代付執行 •代收代付執行



三. 單位預算(公務) 與附屬單位預算(基金)關聯

挹注



三. 單位預算(公務) 與附屬單位預算(基金)關聯



三. 單位預算(公務) 與附屬單位預算(基金)關聯



三. 單位預算(公務) 與附屬單位預算(基金)關聯



三. 單位預算(公務) 與附屬單位預算(基金)關聯



四. 教育部補助經費之執行
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

第一章 總則
第二章 計畫申請、研擬及核定
第三章 計畫經費撥付
第四章 計畫經費支用
第五章 計畫經費之變更
第六章 計畫產生收入及結餘款繳回
第七章 計畫結報
第八章 計畫憑證之保存管理及銷毀
第九章 附則

03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pdf


四. 教育部補助經費之執行

計畫申請 計畫核定 申請撥款 核撥經費 結報

1 3

2 4

5

• 向教育部申請經費 向教育部請撥補助款

• 教育部核定補助經費

• 轉核定給學校

• 補助款核撥後

• 撥款予學校

• 學校執行完畢核銷

• 報教育部核結



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
五、各計畫執行單位應儘速依下列規定，檢附領據送本部辦理撥款：…

3. 受補助對象為地方政府者，以個別計畫(得細分至子計畫)之受核定補助金額為
計算單位，其中補助學校之部分得以補助個別學校或幼兒園之金額認定：
1) 金額於一百萬元以下者：得一次全數撥付。
2) 金額超過一百萬元至一千萬元者：分二期按計畫核定補助總額之百分之三十

及百分之七十撥付。
3) 金額超過一千萬元者：分二期按計畫核定補助總額之百分之三十及百分之七

十撥付，其中發包部分至少保留百分之五尾款俟完成結算後撥付。
4) 各計畫總額或部分金額涉及發包者，應依計畫核定總額級距比率，按完成發

包後金額辦理撥付。
5) 各計畫人事費、基本維運、獎勵金、對民眾之補貼，得依付款條件或業務需

要核實撥付。
6)計畫經核定或完成發包後，先行請撥第一期款，執行進度達百分之三十以上
得請撥第二期款。請撥款項應檢附「教育部補助地方政府經費請撥單」。

四. 教育部補助經費之執行-申請撥款



四. 教育部補助經費之執行-結報

1. 有關教育部專案補助或委辦之經費，應依教育部規定期限，

填具經費收支結算表等相關資料報送辦理結報。

2. 注意帳上中央及市款之分配比例是否正確，若要繳回中央款

亦請確認帳上餘額是否正確。

3. 補助學校經費執行賸餘款繳回教育局方式：

 當年度：開支出收回書。

 跨年度：開收入繳款書



五. 經費動支、核銷常見問題

1.計畫書、經費簽陳及核結資料之會辦

2.經費簽陳須敘明之內容

3.核銷、撥款方式

4.撥款檢附書據

5.核銷相關表件、法令規定下載區



五. 經費動支、核銷常見問題

1.計畫書、經費簽陳及核結資料之會辦

1) 計畫書、經費簽陳或核結資料，由業務承辦人員初審
並經科室主管核章後，並自行管控好時間送至會計室。

2) 簽會本室之簽陳若有修改，請重新加會本室。

3) 簽案若加會本室有會簽意見，請以綜簽方式再會本室，
除非必要勿整案重新再簽，且應附前次簽會資料。



五. 經費動支、核銷常見問題

2.經費簽陳須敘明之內容

1) 經費來源-包含市款及中央款(①預算內？②預算外-代收代
付 ？)。

2) 撥款方式(①簡化流程？②超支併決算？③執行完畢請款？)。

3) 憑證留存方式(①檢附原始憑證？ ②「原始憑證留存受委託(補
助)學校，受委託(補助)學校應加強內部審核，依會計法妥為保
管相關原始憑證，以備查核」)。

4) 預計核結時限(須註明繳交經費收支清單日期，並與系統簽證
號上核銷日期一致) 。



五. 經費動支、核銷常見問題

3.核銷、撥款方式

1) 簡化流程

(一)經常支出

(二)資本支出

(三)代收代付

2) 超支併決算

3) 執行完畢請款



五. 經費動支、核銷常見問題

3.核銷、撥款方式

1) 簡化流程

(一)經常支出

(二)資本支出

(三)代收代付

2) 超支併決算

3) 執行完畢請款



五. 經費動支、核銷常見問題

3.核銷、撥款方式

1) 簡化流程

(一)經常支出

(二)資本支出

(三)代收代付

2) 超支併決算

3) 執行完畢請款

1. 資本支出

• 執行完畢(工程類依進度)，檢附相關資料
核銷請款。

2. 計畫含有經、資門

• 俟經資門均辦理完畢後檢附相關資料核銷
請款。

3. 特殊情形專案簽核



五. 經費動支、核銷常見問題

4.撥款檢附書據

1) 臺南市地方教育發展基金經費報核檢附書據一覽表

2)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補助或委辦經費概算表

3)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經費收支清單

4)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經費收支清單(簡式)

5) 「臺南市地方教育發展基金建築及設備計畫或資本門經費」執行狀況一
覽表

6)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補助(委辦)計畫經費第 次調整對照表

7) 經費撥款清冊

04檢附書據一覽表.pdf
05經費概算表.pdf
06收支清單.pdf
07收支清單(簡式).pdf
08執行狀況一覽表.pdf
09調整對照表.pdf
10經費撥款清冊.pdf


五. 經費動支、核銷常見問題

4.撥款檢附書據

2)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補助或委辦經費概算表

項目固定
或單純

以經費一覽表方式或補助公文方式核定，免送經費概算表

中央
補助

教育部核定經概表，若可直接區分學校，無須重送學校經
概表。連結
教育部核定經概表，若無法直接區分學校，送局版經費概
算表。

局委辦或補助 局版經費概算表

教育部核定轉核給學校.docx


五. 經費動支、核銷常見問題

5.核銷相關表件、法令規定下載區

• 核銷表件空白表110.01.01：請至本局網站點選會計室→文件下載→免收領
據專區→。

• 教育局經費撥款清冊：請至本局網站點選會計室→文件下載→免收領據專
區→。

• 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教育部主管法規共用系統-
法規內容→。

• 4-1鐘點費相關規定整理108.07 ：請至本局網站點選會計室→文件下載→
重要宣導資料專區→。

•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暨所屬各級機關學校辦理各項審查、訪視、評鑑、評審、
鑑定安置費等費用支給要點：台南市政府主管法規共用系統-法規內容→。

12鐘點費相關規定.pdf
11各項審查、訪視、評鑑、評審、鑑定安置費等費用支給要點.pdf



